3-6設計監造單位履約管理缺失注意事項      

1. 未依工程性質擬訂材料、設備送審文件、樣品及送審時機及檢試驗項目、方法及頻率並納入工程契約第11條第2及3款附件要求廠商執行

2. 監造計畫未依規定提送或架構內容未依工程規模及需求訂定(未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品質管理標準、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檢驗停留點，並於適當檢驗項目會同廠商取樣送驗。
3. 監造單位對主要工程材料之檢驗,僅配合廠商會同取樣送驗，未曾機動性額外抽驗並予以記錄)。

4. 未依規定期限內審查完成廠商品質計畫且未將審查結果提送機關核定。
5. 保險單未依規定及期限核定
6. 監造日報表未依規定每日填報、未詳細記載材料試驗之送驗情形(包括取樣、送驗、報告取得之結果等)、填報人員未簽名、重要指示事項未記載。

7. 未落實材枓管制，每批材料經監造單位取樣檢驗合格後，未將該批材枓加蓋監造單位戳記並簽名。

8. 監造單位之施工抽查頻率不足或未符合需求(未於檢驗停留點或適當時機抽查)。
9. 監造單位未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及填具抽查(驗)紀錄表。

10. 監造單位所開之缺失改善及工務會議，未能紀錄並追蹤改善；工程進度掌控未落實，導致監造及廠商有落差，工程變更設計未即時辦理，影響其工進。

11. 監造單位之工地人員查驗發現品質或施工缺失，未以書面通知廠商限期改善及追蹤確認其改善成果。

12. 未建置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材料設備抽（試）驗管制總表及材料設備抽查(驗)示合格管制措施。工程內須送檢驗、抽驗之材料項目甚多，應建立總表管制，其格式請依「監造計畫」之表單格式製作。

13. 廠商試驗報告未判讀是否符合契約規範

14. 缺一般性作業安全衛生稽查表。
